
政府投资项目审批流程梳理!

近几年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，政府投资项

目逐年递增，政府投资项目的主要共同特点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市

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。政府投资项目作为行政

审批中涉及面最广、最为复杂的投资项目审批，为加快项目实施

进度，切实做好项目要素保障，推动项目工作稳步实施，尽快形

成实物工作量。

从政府投资项目的重点审批流程和时间进行了整理，从而帮助相

关部门和服务人员提高项目的推进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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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 政 府 投 资 项 目 流 程 图 重 点 环 节 说 明

（一）立项/项目建议书批复

项目建议书一般处于投资机会研究之后、可行性研究报告之前。

项目建议书审批基本需要 7 个工作日完成，发改部门核准投资项

目文件有效期为 2 年。

《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五条规定：项目核准文件

自印发之日起有效期 2 年。在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的，项目单位

应当在有 效期届满前的 30 个工作日 之前向原项目核 准机关申请

延期，原项目核准机关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期的

决定。在有效期内未形式建设也未按照规定向原项目核准机关申

请延期的，原项目核准文件自动失效。

（二）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

《 国 务 院 关 于 深 化 改 革 严 格 土 地 管 理 的 决 定 》 （ 国 发 （ 2004）

28 号 ） 第 二 条 第 九 款 规 定 “ 项 目 建 设 单 位 向 发 展 改 革 等 部 门 申

报 核 准 或 审 批 建 设 项 目 时 ， 必 须 附 国 土 资 源 部 门 预 审 意 见 ,没 有

预审意见或预审未通过的，不得核准或批准建设项目。”从此文

件也可以看出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在可研批复之前。

根据部分地区自然资源局的政府信息公开显示：项目用地预审与

选址意见 书核发办事指南 中法定办结时限 20 个工作日 ，承诺办



结时限 10 个工作日。办结时限说明：（不含自然资源部厅审批、

材料补正、批前公示时间）。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有

效期为三年，自批准之日起计算。

（三）环评批复

项目在取得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后，可着手办理用地预审与与选址

意见书和环评手续同步进行。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

管理名录》中第二条根据建设项目特征和所在区域的环境敏感程

度，综合考虑建设项目可能对环境产生的影响，对建设项目的环

境影响评价实行分类管理。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本名录的规定，分

别组织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、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填报

环境影响登记表。

环 境 保 护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应 当 自 收 到 建 设 项 目 环 境 影 响 报 告 书 之

日 起 60 日 内 、 收 到 环 境 影 响 报 告 表 之 日 起 30 日 内 、 收 到 环 境

影响登记 表之日起 15 日内，分 别作出审批决定 并书面通知建设

单位。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、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

自批准之日起满 5 年，建设项目方未开工建设的，环境影响报告

书、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应当报原审批机关重新

审核。

（四）可行性研究报告



可 行 性 研 究 报 告 审 批 有 个 前 置 条 件 是 完 成 项 目 建 议 书 的 审 批 和

取得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的后。可行性研究报告自受理申请之

日起，承诺 3 个工作日（法定时限 20 日）内作出决定，符合条

件和标准的，给予审批；不符合条件和标准的，书面告知申请人

并说明不予许可的理由。

发改委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文件有效期一般为 2 年，自发布之日

起计算。但是由于不固定因素太多，可研批复有效期一般会在文

件里注明。

（五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

根据自然资规[2019]2 号文件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由市、县自

然资源主管部门向建设单位核发。

根 据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城 乡 规 划 法 释 义 第 二 条 行 政 许 可 对 建 设 用

地规划许可证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采取统一办理或者联合办

理、集中办理的，办理的时间不得超过 45 日。

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及附图，有效期限一年。逾期未办理土

地使用手续或在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未申请办理延期手续的，上

述证件及附图自行失效。

（六）不动产权证



建设单位在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，方可向当地的自然资管

与规划局申请用地。根据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第二十条规定,

不动产登 记机构应当自受 理登记申请之日 起 30 个工作日 内办结

不动产登记手续,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（七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

《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四条规定，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

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，由县级以上地

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；建设单位取得建设

工程规划许可证后一年内未开工，又未办理延期手续的，建设用

地规划许可证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自行失效。

（八）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

建 设 工 程 施 工 许 可 证 的 办 理 其 中 两 个 最 基 本 的 前 置 条 件 是 取 得
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不动产权证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

第八条规定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，具备条件满足后，建设行政主

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七日内，对符合条件的申请颁发施

工许可证。

同 时 第 九 条 规 定 建 设 单 位 应 当 自 领 取 施 工 许 可 证 之 日 起 三 个 月

内开工。因故不能按期开工的，应当向发证机关申请延期；延期

以两次为限，每次不超过三个月。既不开工又不申请延期或者超

过延期时限的，施工许可证自行废止。



对政府投资项目审批流程及时间的了解，有利于把控整个项目的

实施进度，合理安排项目手续的先后顺序，推动项目工作稳步实

施，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。同时对审批手续有效期限的了解，对

做实项目的合规性至关重要。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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